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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法函〔2022〕8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实施
“宪法卫士”2022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普法办《关于实施“宪法卫士”2022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要求，省教育厅决定继续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实施“宪

法卫士”2022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迎接党的

二十大和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

周年等主题内容，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与实践教育活

动，持续推进青少年学生宪法学习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普法的

针对性与实效性，引导青少年学生了解宪法知识，理解宪法内涵，

自觉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成

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二、主要内容

根据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行动计划分别确定了小学、



—2—

初中、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学段的学习实践目标与任务，引

导青少年学生认真参与宪法法治知识学习和相关实践活动。行动

计划分为必做任务和选做任务两部分，每个学生完成全部任务大

约需要40分钟。

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qupfw.moe.gov.cn，以下简称普

法网）已在第七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专题页面发布

行动计划的活动流程与指南等。各地各校要根据活动流程与操作

指南，组织学生登录普法网完成相应学段的在线学习、练习与综

合评价。学生可以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法治教育实践任务。

三、活动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将实施行动计

划作为推进依法治校、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行动计

划将于2022年12月14日结束。其中，截至2022年11月26日的各地

各校行动计划参与率，将作为年度高质量考核依法治校指标和依

法治校示范校工作的重要参考以及2022年第七届全省学生“学宪

法 讲宪法”活动的重要评价依据。活动中期以及活动结束后，省

教育厅将对各设区市、各高校“宪法卫士”活动参与情况进行全省

通报。

（二）抓紧组织部署。各地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

机制，尽快部署实施。要广泛动员，使学生及时了解并参与行动

计划，扩大活动覆盖面，确保本地本校学生参与率不低于50%。

鼓励各地各校将行动计划与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思想政治理论

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等课程教学相结合，与学生课外活动、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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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服务、志愿服务等活动统筹安排，尽可能减轻师生、家长负

担。

（三）做好服务保障。各地各校要指派专人负责，学懂弄通

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各地教育

部门管理员与学校管理员如有调整，需重新在网站完成新管理员

的注册、认证工作。2021年与2022年已经完成注册、认证的各地

各校管理员，可直接登录管理平台开展活动组织工作。学校可批

量生成账号后下发给学生，根据活动流程组织学生参与行动计

划。

教育部联系电话：010-88819626、88819617；省教育厅联系

电话：025-83335152、83335015。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8月22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